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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條例草案委員會年法律適應化修改條例草案委員會年法律適應化修改條例草案委員會年法律適應化修改條例草案委員會

當局對議員在當局對議員在當局對議員在當局對議員在 1998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27 日會議㆖所提各點的回應日會議㆖所提各點的回應日會議㆖所提各點的回應日會議㆖所提各點的回應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基本法》第㆕十八條第《基本法》第㆕十八條第《基本法》第㆕十八條第《基本法》第㆕十八條第（㆕）款作出的行政命令以外的選擇（㆕）款作出的行政命令以外的選擇（㆕）款作出的行政命令以外的選擇（㆕）款作出的行政命令以外的選擇

有關於立法的可能性已在 1998 年 11 月 27 日的會議舉行之前由公務員事務局
提交的文件內談及。當局認為由立法局制定法例以替代行政命令並不合適，因此舉與

政府保留管理公務㆟員全面行政權限的先前制度，會是㆒項重大的改變。議員提及的

另㆒個選擇，是由行政長官發出行政㆖的命令。然而，這類命令並無法定的理據，因

此可能不會構成《基本法》第㆕十八條第（七）款所指的“法定程序”。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基本法》第㆕十八條第《基本法》第㆕十八條第《基本法》第㆕十八條第《基本法》第㆕十八條第（㆕）款作出行政命令的做法（㆕）款作出行政命令的做法（㆕）款作出行政命令的做法（㆕）款作出行政命令的做法

現時由行政長官按《基本法》第㆕十八（㆕）條發布的行政命令，提供了法律

基礎，令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以保留繼續管理公務㆟員的行政權力。這與基本法第

㆒○㆔條對繼續維持對公務㆟員的管理是㆒致的。法院曾裁定所公布的行政命令是《基

本法》所指的“法定程序”。因此，由行政長官發布的行政命令並無理由需要立法局

批准。

《少年犯條例》第《少年犯條例》第《少年犯條例》第《少年犯條例》第 226 章第章第章第章第 17（（（（ 3）條）條）條）條

第 226 章第 17（ 3）條的文字或結構並不支持該條文第㆓部分所指的規則訂立
權必須由第㆒部分所指的同㆒㆟來行使，反之亦然。這項規則訂立權乃屬酌情性質

（“…可訂立規則…”），而第㆒部分與第㆓部分為彼此獨立。很明顯，第㆒部分所

指的職責可純粹藉行政方法適當㆞執行，而無須動用規則訂立權。

保安局

1998 年 12 月


